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出差（出勤）旅費簽領表


	填報日期： 101年 3月 2日


	姓 名
	歐陽莉娜、張萊德
	職  別
	組員
	奉准出差日數
	自 101年 3月 1日 08:10  時起至 101年 3月 1日 17:10  時止計壹 天

	出差事由
	至救國團青年劍潭活動中心參加私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辦理「全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各項業務綜合說明會」
	請款單號
	  M10010357400
	附件 □ 申請表 ■ 簽呈 ■ 議程表

	
	
	預算單位 
	   *****室 
	預算科目
	差旅費

	日期
	起  訖  地  點 
	工        作         紀         要 
	膳  費
	什          費 
	車          舟          費
	住     宿     費
	合     計 

	月
	日
	自
	訖
	
	
	
	車舟類別
	金      額 
	單據
	金      額 
	單據
	

	3
	1
	台北市
	台北市
	全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各項業務綜合說明會
	150*2人

=300
	
	台北市區

大眾運輸
	100*2人

=200
	無
	
	
	 $500.-

	
	
	
	
	
	
	
	
	
	
	
	
	

	
	
	
	
	
	
	
	
	
	
	
	
	

	
	
	
	
	
	
	
	
	
	
	
	
	

	
	
	
	
	
	
	
	
	
	
	
	
	

	
	
	
	
	總                          計    
	
	
	
	
	
	
	
	

	出 差 人
	
	單位主管
	
	人  事

研 發 處


	
	人 事 室
	
	會 計 室
	
	校    長
	


單據請粘貼於背面，研究進修、國科會及產學合作經費請會簽研發處，支用標準請參照人事室網頁/教職員工國內出差旅費辦法。
